
隨著國內COVID-19疫情有回升趨

勢，確診人數又逐漸增加，許多人可能

選擇就醫或自行到藥局購買藥品服用。

食藥署提醒民眾，用藥後如果出現紅

疹、眼睛不適或紅腫等症狀，就要注意

自己可能是藥品過敏了。但是，什麼是

藥品過敏？發生藥品過敏時，又該如何

處理呢?

提高警覺，注意過敏六大症狀

食藥署解釋，藥品過敏是指用藥後

出現像「疹、破、痛、紅、腫、燒」等

六大症狀，例如：搔癢或水泡、口腔或

黏膜潰瘍、喉嚨痛、眼睛紅腫或灼熱、

眼睛或嘴唇發腫、發燒等症狀。這些症

狀在任何人或藥品都有可能發生，且因

藥品種類或免疫反應機轉不同，有時症

狀會立即產生，也有可能數日後出現，

甚至可能延遲至兩、三個月才會出現過

敏症狀。

藥品過敏，三步驟保健康

若民眾發生藥品過敏，可遵循下列

三大原則進行處理：

一、儘速回診就醫：任何人都可能發生

藥品過敏，因此，用藥期間一旦出

現發生「疹、破、痛、紅、腫、

燒」六大過敏症狀，請儘速攜帶藥

袋或用藥紀錄單回診，切勿擅自停

藥、換藥，以免造成疾病惡化，或

過敏反應加劇。

二、註記過敏藥品：為避免忘記或無法

清楚表達對何種藥品過敏，民眾可

將過敏藥品名稱寫在「過敏紀錄

卡」，也可直接請醫師將個人用藥

過敏史註記在健保卡內，或上傳登

載在「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

統」中「過敏藥」的欄位上，即可

藉由健保卡直接查詢到相關過敏

史。

三、主動告知：有用藥過敏史的民眾，

無論是就醫或自行至藥局購買藥

品，應主動告知醫師或藥師，或是

提供「過敏紀錄卡」供給醫療人員

參考，以免誤用過敏藥品。

食藥署再次提醒，用藥期間可保留

藥袋或處方紀錄，若出現不適症狀，應

儘速就醫並提供藥袋或處方紀錄供醫療

人員參考；若曾有藥品過敏史，即使不

確定藥品名稱也應告知醫療人員。對於

藥品有任何問題，可至鄰近藥局諮詢，

以確保用藥安全。

食藥署監測藥品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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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想過，市售或流通的藥品，

是通過哪些流程才能上市呢？事實上，

所有藥品均須經過查驗登記的程序，並

依據藥品優良製造規範進行製造及品質

管控，取得藥品許可證才可上市。

上市後，仍有抽驗機制

為有效監控上市後藥品的品質，食

藥署每年依風險評估原則，考量不合格

率較高的品項、曾發生藥品不良反應或

不良品通報之品項、化學性質較不穩定

或治療安全範圍較狹窄的成分、國內使

用量高、需長期使用、近期使用率漸增

但國內尚未執行該品項之品質監測等因

子，藉由加強高風險藥品的抽驗，確保

國人用藥品質。

藥品品質監測結果出爐後，若發現

不符合要求，則啟動藥品回收並通知衛

生行政單位，進行後續處理。未來，食

藥署也將持續監控上市後藥品的品質，

並以系統性調查做全面檢測，對製造廠

做定期或不定期查核。

歷年市售藥品品質監測結果，已定

期刊載於本署發行的食品藥物研究年報，

民眾若需詳細資訊，可上食藥署官網，

於首頁 > 出版品 > 期刊 > 食品藥物研究

年報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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